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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告訴狀公開遮蔽版｜程序檢驗版
副題：不是網路定罪，是把文件、日期、頁碼與文字拿到陽光下。

公開說明

本文件為本人依法提出刑事告訴後，為公開紀錄與讀者理解而整理之「公開遮蔽／程序檢驗版」。本文

不是原告訴狀全文逐字轉載，也不是司法機關之認定。

文中所稱「被告律師」、「聲請代理人」、「告訴人」等語，均係依司法程序身分、卷內文件脈絡及本

人主張而為敘述。涉及「誣告」、「刑事責任」、「律師倫理」等用語，均屬本人提出告訴時之法律主

張與程序意見；是否成立刑事責任、民事責任或律師懲戒責任，仍由檢察機關、法院或律師懲戒機關依

法認定。

本文已遮蔽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簽名、印章及非必要第三人個資。本文目的不是鼓動讀者對特定

個人攻擊，而是說明：我為何提出這份告訴，以及我如何用文件檢驗一段法律文字。

一、這份公開版先把戰場降回文件

原始告訴狀寫得很重。

那是送進刑事程序的戰鬥文書。

但公開給讀者看，不能只丟一把刀，然後叫大家自己猜刀鋒在哪裡。

所以這份公開版只做一件事：把戰場降回文件。

不先講情緒。

不先講誰輸誰贏。

不先講誰比較大聲。

只看三個問題：

原始告訴狀有沒有？

校方回函有沒有？

再議程序是不是新增？

如果這三個問題站得住，後面的法律評價才有討論空間。

如果這三個問題站不住，再多專業包裝，也只是把空氣裝進西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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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的核心主張

我提出刑事告訴的核心，不是「他是律師，所以他一定有罪」。

這種寫法太粗糙。

也太便宜他。

我的核心主張是：

一、再議書狀中出現「原始告訴狀未曾主張」的犯罪指控或事實基礎。

二、該指控引用校方回函，但本人主張校方回函並未記載「確認違法」、「違法取得」、「違法利用」

、「違反個資法」、「構成犯罪」等結論性文字。

三、律師以聲請代理人身分具名提出書狀，是否已盡查證義務、是否能以單純代理或善意理解卸免責任

，應由檢方具體偵查。

這三句，就是骨架。

其他語氣再重，刀再亮，都只是包裝。

真正的刀口在這裡：

你寫的那句話，原始文件到底有沒有？

三、第一個檢驗點：再議階段是否新增

本人主張，再議程序中出現了原始告訴狀未曾主張之內容。

這不是情緒問題。

這是程序問題。

原本沒有，後來才有。

那就要問：後來才有的東西，能不能在再議程序中變成新的刑事攻擊？

如果可以，那再議就不是再議。

那叫第二次上菜。

刑事程序不是自助餐。

不能原本點了 A，看到不起訴，下一輪又端出 B、C、D，然後說這些一開始就都在盤子裡。

我不反對別人依法再議。

我反對的是：用再議包裝新增，用新增包裝原本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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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第一個檢驗點。

四、第二個檢驗點：校方回函到底有沒有確認違法

本案最核心的一句話，就是類似這樣的表述：

經校方發函確認係違法取得並利用，違反個資法無疑。

這句話如果只是「我方認為違法」，那是法律評價。

但如果寫成「校方確認違法」，那就變成一個外部官方已經背書的事實陳述。

差別在哪裡？

差在一個是自己的看法。

一個是把官方拉下來替自己站台。

問題是：

校方回函原文到底有沒有寫「確認違法」？

有沒有寫「違法取得」？

有沒有寫「違法利用」？

有沒有寫「違反個資法無疑」？

有沒有寫「構成犯罪」？

如果沒有，那就不是華麗法律見解。

那就是文件比對問題。

法律可以很深。

但這題不深。

這題只要看原文。

五、第三個檢驗點：律師專業是否只是代筆

律師替當事人主張權利，本來就是工作。

律師收費辦案，也不是問題。

拿錢辦事，可以。

但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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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錢辦事，可以不看文件嗎？

拿錢辦事，可以把公文沒有寫的文字，包裝成官方已經確認嗎？

拿錢辦事，可以在刑事再議書狀裡加入原本沒有的犯罪指控，然後說那只是代理嗎？

這是我要求檢方調查的問題。

我不是說律師只要替客戶寫書狀就犯罪。

那太荒謬。

我問的是：

當一份刑事再議書狀以律師名義提出，且其中對他人作成具體犯罪指控時，律師是否應負查證義務？

如果可以完全不查，那律師專業的價值在哪裡？

如果有查，那公文沒有的文字為何會被寫成有？

這不是人格攻擊。

這是專業責任的檢驗。

六、我保留批判，但公開版不做司法宣判

原始告訴狀中有許多嚴厲用語。

那些文字，是我在刑事程序中提出告訴時的攻擊語言。

我不否認它重。

也不裝溫柔。

但公開版要講清楚：

我可以批判。

我可以質疑。

我可以主張。

我可以要求檢方偵查。

但我不是法院。

我不能用網路文章替司法機關宣判。

所以公開版把重點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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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主張其書狀內容與卷內文件存在重大落差，應由檢方依法偵查判斷。

本人認為其主觀認知與查證義務有高度疑義，應由檢方具體調查。

是否成立刑事或倫理責任，仍由權責機關依法認定。

這不是退縮。

這是把刀從情緒上移開，放回文件上。

刀還在。

只是更準。

七、我請檢方調查的事項

一、原始告訴狀是否曾以校方回函作為妨害秘密罪或個資法指控之事實基礎。

二、再議書狀是否新增原始告訴狀未曾主張之犯罪事實或罪名。

三、校方回函原文是否載有「確認違法」、「違法取得」、「違法利用」、「違反個資法無疑」、「構

成犯罪」等文字或等同意思。

四、聲請代理人於提出再議書狀前，是否已實際核對校方回函原文及原始告訴狀內容。

五、若未核對，是否涉及律師查證義務問題；若已核對，為何仍將未見於原文之文字寫入刑事再議書狀

。

六、相關書狀之撰寫、審閱、簽名、用印、送件流程為何，是否足以判斷律師實質參與程度。

七、上述行為是否構成刑法第169條誣告罪、共同正犯或其他法律責任，請檢方依法偵查認定。

八、公開版證據清單

告證一：國立東華大學 114 年 6 月 13 日校方回函影本。用途：比對是否出現「確認違法」、「違法取得

」、「違法利用」、「違反個資法」、「構成犯罪」等文字或等同意思。

告證二：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114 年度上聲議字第 283 號處分書影本。用途：比對再議程序中是

否有原先未主張、未提告之部分，以及原不起訴處分書是否記載相關事實及理由。

補充資料：相關再議書狀、原始告訴狀及卷內文件。用途：比對前後版本、文字來源、罪名是否新增、

事實基礎是否一致。

九、結語：法律專業不能怕檢驗

我不是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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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可以看文件。

我可以看日期。

我可以看頁碼。

我可以問一句最基本的話：

你寫的那句話，原始文件到底有沒有？

這不是狂妄。

這是法治社會裡，每一個人本來就該有的能力。

律師可以精通法律。

但律師不能壟斷法律。

專業可以協助人民理解制度。

但專業不能變成一道牆，把普通人擋在法律之外。

如果一段文字真的站得住，它不怕被看。

如果一個指控真的有根據，它不怕被對。

如果一個專業判斷真的乾淨，它不怕被放到陽光下。

所以，我公開這份整理版。

不是要讀者替我判決。

而是讓讀者看見：

一份書狀如何被檢驗。

一句犯罪指控如何被拆開。

一個法律專業，如何回到最基本的問題：

原文在哪裡？

檢調有權決定起訴與不起訴。

我有權檢視程序、文件、理由。

然後，訴諸陽光。

公開遮蔽／程序檢驗版｜本文件供連載公開使用。完整原件仍以已遞交司法機關之版本為準。


